
 

 

 

四 川 省 财 政 厅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成 都 分 行 

 
川财库〔2015〕40号 

 

 

四川省财政厅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关于省级预算单位办理财政资金 

现金支出有关事项的通知 
 

省级各部门、各国库集中支付代理银行： 

    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支付行为，保障资金安全使用，根据

《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四川省省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资金

支付管理暂行办法》（川财库〔2002〕15 号）和《四川省财政厅

关于加强财政资金支付管理的意见》（川财库〔2015〕6号）有关

规定，现对省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涉及现金支出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严格执行现金支出管理规定 

各预算单位应严格按照《现金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和各项财

政财务管理制度的要求管理和使用现金，采取积极措施，合理控

制本单位现金支出额度。加强库存现金管理，严格执行库存现金

限额标准，超过限额部分的财政资金应及时退回国库。在蓉省级

预算单位当年现金支付原则上不得超过公用经费支出总额的 5%，

蓉外省级预算单位参照当地财政部门有关规定执行。省级各部门

要认真履行管理和监督职责，加强对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现金支

出的管理，及时发现和纠正违规支取现金的行为。 

二、加强现金支出业务审核管理 

各单位是本单位预算执行主体，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对本

单位预算执行情况和结果负责，各部门承担本部门财政资金支付

管理责任，负责管理本部门现金支出情况，审核汇总本部门大额

现金支出。各单位当日提取现金超过 5万元的，需将提取现金的

理由、发放给个人的名单及标准、所依据的文件等情况报送至省

级主管部门备案。从 2015年 9月起，省财政厅不再审核各预算单

位的大额现金申请，将进一步通过预算执行动态监控系统加强现

金支出的监控力度。同时，各部门在年度部门决算报表中应单独

反映和报告本部门现金支出情况，省财政厅将配合有关部门加强

现金支出审查和监督。 

三、逐步减少单位现金支出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财政资金的支付原则上都应当使用

非现金支付工具，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内的支出，除按规定实行

银行转账外，应当使用公务卡结算。对差旅费、抚恤金、助学金、

奖励金、购房补贴等涉及对个人或家庭的补助支出，各预算单位

应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实现上卡发放方式。各预算单位可与本单

位干部职工工资卡开户银行（以下简称开户银行）签订有关协议，

通过传盘加密等方式将相关个人补贴信息传送到开户银行，由开

户银行发放到干部职工个人工资卡。省财政厅将加快全面实施省

级支付电子化业务，各预算单位原则上都应实行个人补贴上卡发

放方式。 

四、切实履行现金监管职责 

各国库集中支付代理银行要严格按照《现金管理暂行条例》，

切实履行对开户单位收支、使用现金的监督管理职责；加强对现

金支付的审核，必须采取转账结算方式的，不得办理现金支付业

务；对省级预算单位大额支取现金业务和异常支取现金情况，应

及时通报省财政厅；积极做好个人补贴上卡发放等业务受理工作。

上述内容将列入各银行代理省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业务考评项

目。 

各市（州）、县（市、区）财政部门原则上应参照本通知要

求，制定本地区针对本级预算单位财政资金现金支出管理的相关

规定。 

本通知自 2015年 9月 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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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财政厅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2015 年 8 月 5 日 

 

 

 

 

 

 

 

 

 

 

 

抄送：各市（州）、县（市、区）财政局。 

四川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5年 8月 7日印发 

 



 


